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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4-25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CMAB01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23) 

 

 

總目：  (163) 選舉事務處  

分目：   

綱領：  選舉事務  

管制人員：  總選舉事務主任 (黃文超 ) 

局長：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問題：  

1. 就題三的回覆，當局表示一共有 29名選民因行動不便作出申請，當中

接獲有兩宗投訴報告，調查後涉及職員出錯，就有關情況當局有否覆

檢全數個案，而該 29名作出申請的選民，最終又有多少名在投票日有

投票記錄；  

2. 就題四的回覆，當局表示已加強內部查核機制，就此可否進一步說明

現時的機制涉及多少層級的職員作覆查，而過去是否就沒有相關機制，

只依賴單一職員；  

3. 就題四的回覆，當局表示有關職員將於合約屆滿後不予續約，相關的

合約條款是否包括約滿酬金，當局請解釋為何在涉及嚴重犯罪的情況

下，仍然可以容許該名員工繼續完成合約而不是直接解僱，背後的標

準為何；  

4. 就題四的回覆，除了涉及的合約員工外，是否又涉及其他管理層的失

職，是否涉及監管上的問題，特別是該名員工的直屬主管，當局有否

作出懲處及記錄於評核之中，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提問人：梁熙議員  

答覆：  

 選舉事務處在接獲投訴後，已全面覆檢該 29名選民因行動不便而提出

申請編配至其他設於無障礙場地的投票站進行投票的個案，除題述兩宗涉

及職員疏忽因而未有在系統更新相關選民要求轉換投票站的記錄的投訴

外，其他個案均獲妥善處理並最終獲批准其申請。至於該 29名選民的投票

記錄，基於投票保密原則，選舉事務處不會查證個別選民有否進行投票。  



第  1 5  節  CMAB -  第  2  頁  

2. 就每宗選民要求重新編配至其他投票站進行投票的申請，選舉事務處

會安排兩名不同職級的職員負責處理及覆查。為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選舉事務處會在日後的選舉加強查核，除了加入更高職級的人員為每個個

案進行覆查，亦會安排另一組人員交叉核對，以進一步防止人為錯誤或疏

忽的情況。  

3. 在評核員工表現時，部門須作整體考慮，包括受評人在合約期間各工

作範疇的表現。除處理上述選民要求重新編配至其他投票站進行投票的申

請外，涉事職員在合約期間亦需負責在投票日前跟進投票及點票站的其他

選舉安排，與各票站場地負責人、選舉工作人員及承辦商的職員等進行聯

繫，以及跟進選舉完成後的工作包括處理選舉物資。考慮到涉事職員在其

他工作範疇以及是次事件的整體表現，選舉事務處已嚴肅跟進處理，並經

綜合考慮決定在其僱傭合約屆滿時不予續約。  

4. 選舉事務處已在涉事合約職員的直屬主管評核報告中作出相關記錄，

反映有關情況，並提醒該職員往後必須小心謹慎處理每宗申請。選舉事務

處亦已提醒所有負責處理該類申請的職員，日後須嚴格按照上述優化的查

核機制處理申請，以確保每宗申請得以妥善處理。  

– 完  –  


